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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 2017年林业生态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为着力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切实搞好 2017年林业生态建设

工作，使全县生态绿化工作始终保持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态

势，根据《2017年郑州市林业生态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2017〕3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引领，以转

变林业建设方式为主线，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以生态廊道、生态林营造、森林公园、湿地保护为

重点，持续开展林业生态建设，增加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

积极打造生态林业、民生林业、经济林业、智慧林业，为建成都

市型田园城市提供生态保障。

二、目标任务

（一）新建生态林 1.1万亩，中幼林抚育 0.78万亩；

（二）建设生态廊道 18条，绿化总长度 70公里，绿化总面

积 8590亩；

（三）完成市下达的郑州雁鸣湖观鸟林森林公园建设任务；

（四）改造提升黄河湿地鸟类栖息地自然保护区 3000亩；

（五）完善提升农田林网，网格控制面积 200亩以内，控制

率达到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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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生态廊道精细化管理，营建标准化区域服务站 3

座；

（七）凭证采伐率达到 90%以上；征占用林地审核率达

100%；森林火灾发生率控制在 0.3‰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7%以上，成灾率控制在 3.8‰以下。

三、主要工作

（一）生态林营造和中幼林抚育

1．生态林建设

（1）建设任务

总造林面积 1.1万亩。

（2）建设内容

造林要因地制宜，见空补造，可采取宽窄行、均匀密度等灵

活多样的造林模式。大力开展多树种造林，在一般造林区域内单

一主栽树种株数或面积不超过 80%，乡土树种株数或面积不低于

70%。同时，可适当提高经济林栽植比例，鼓励发展各种名优经

济林，要引导广大群众种植前景广、效益高、潜力大的高效经济

树种，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达到生态、

社会、经济三大效益兼收的目的。

（3）建设标准

为进一步提高全县人民群众造林积极性，每亩造林补助 230

元，从 2017年起连补 8年。

（4）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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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 11个乡镇、3个街道和国有林场

（5）时间安排

2017年 3月 31日前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2．中幼林抚育

（1）建设任务

抚育面积 0.78万亩。

（2）建设要求

对 2008年以来实施的防沙治沙、村镇绿化、生态廊道等造

林工程。结合辖区实际，按照“轻修枝，留大冠，控制竞争，利

用辅养”的原则，对高大乔木（杨树、桐树等）进行修枝，全面

劈除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灌木、藤蔓、杂草等。

（3）责任单位

全县 11个乡镇、3个街道和国有林场

（4）时间安排

2017年 6月 30日前完成抚育任务。

（二）生态廊道

1．建设任务

建设生态廊道 18条，绿化总长度 70公里，绿化总面积 8590

亩。

2．建设内容

2017年计划实施生态廊道绿化工程共计 18项。其中：郑州

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 9项，福林路道路 1项，汽车产业集聚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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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贾鲁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2项。绿化总长度 70公里，绿化

总面积 8590亩，计划总投资 93134万元。

3．责任单位

各有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汽车园区、水务局、林业局

4．时间安排

除汽车园区、水务局以外，其他于 2017年 4月底前，完成

全部绿化苗木栽植工作；6月底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2017年

7月进行工程检查验收评比。

（三）森林公园建设

1．建设任务

完成市政府下达的郑州雁鸣湖观鸟林森林公园建设 1000

亩。同时，经科学规划后，进一步丰富全县森林公园建设模式，

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全县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森林公

园建设。

2．建设内容

为进一步维护我县森林资源，促进森林多功能利用，将逐步

把县域内规模林地改造成为森林公园。按照保护优先的建设原

则，以森林生态环境为主体，以现有林地资源为基础，逐步建成

具有一定人文景观、游路、建筑小品、健身设施等可供人们游览、

休闲、度假或进行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场所。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公园道路、大门、广场、卫生间、停车场等。

3．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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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局、国有林场

4．时间安排

2017年 6月底前绿化种植结束，10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任

务。

（四）黄河湿地鸟类栖息地自然保护区建设

1．建设任务

全面改造提升黄河湿地鸟类栖息地自然保护区 3000亩。

2．建设地点

建设地点位于狼城岗镇北，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3．建设要求

按照总体规划，通过设置隔离设施，营造生态水系，最大限

度恢复湿地原貌；通过建设管理站点，鸟类观测塔等方式，加强

对候鸟栖息地的恢复和保护力度。

4．责任单位

林业局、狼城岗镇

5．时间安排

2017年 12月底前竣工。

（五）建设北部沿黄生态屏障带

1．建设内容

按照郑州市统一规划，沿黄河大堤两侧、东西跨中牟北部全

境，在现有绿化带的基础上，通过补植补绿、现有林带抚育改造、

增加常绿树种、完善基础设施，打造沿黄生态绿化景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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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责任单位

河务局、万滩镇、雁鸣湖镇、狼城岗镇

3．时间安排

按照郑州市林业局统一安排部署进行建设。

（六）义务植树

1．建设任务

各乡镇、街道的义务植树活动要结合本辖区实际，在植树节

前后自行安排，并建立 1—2处 10公顷以上义务植树基地；

2．建设要求

各单位要按照适龄公民每年植树 5株的标准，精心组织好义

务植树活动，建立健全全民义务植树登记卡、义务植树台帐等档

案，达到适龄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率 85%以上，确保造林任务落到

实处。在坚持尽量组织适龄公民直接参加植树劳动的同时，不能

直接参加植树劳动履行义务的公民可以通过林木绿地认养、古树

名木养护等方式履行义务；鼓励大专院校、中小学生参加力所能

及的植树或爱绿、护绿宣传活动。通过采取一系列新形式、新方

法，推动我县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快速、健康发展。

3．责任单位

全县 11个乡镇、3个街道和国有林场

4．时间安排

2017年 3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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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善提升农田林网和往年工程补植补造

1．建设任务

农田林网控制率达到 95%以上，补植补造率达到 95%以上。

2．建设内容

以沟河路渠为骨架，每条林带至少栽植树木两行以上；对多

代同堂、残次林带进行更新改造，对网格面积大于 200亩的地块

新植林带进行加密，每个网格面积必须控制在 200亩以内，提高

综合防护功能，所辖区域内的林网控制率达到 95%以上。同时，

对以往年度实施的退耕还林，森林生态城等林业工程，要查漏补

缺，进行补植补造，进一步提高造林保存率。

3．责任单位

全县 11个乡镇、3个街道和国有林场

4．时间安排

2017年 3月底前完成。

（八）强化廊道养护管理

1．建设任务

实施生态廊道精细化管理，营建标准化区域服务站 3座。

2．建设内容

对已建成生态廊道绿化工程实施精细化管理，营建标准化区

域服务站 3座，按照 4000—5000平方米配备一名养护人员，进

行全天候精细化管理养护，确保生态廊道发挥其最大的生态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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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责任单位

林业局

4．时间安排

2017年 12月底前完成。

（九）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1．建设任务

凭证采伐率达到 90%以上；征占用林地审核率达 100%；森

林火灾发生率控制在 0.3‰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7%以上，

成灾率控制在 3.8‰以下。

2．建设要求

对违法占用、圈占、侵占、蚕食和毁林开垦典型违法案件，

要密切与县林业园林局、县法院环境保护法庭配合，进行巡回审

理、就地开庭、教育宣传，真正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

目的。各乡镇、街道、县林场要根据县护林防火指挥部要求，切

实做到森林防火万无一失，要认真抓好重点节假日防火戒严期的

防火措施落实，加强队伍建设，增强防范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

要全面加强以美国白蛾和杨树食叶害虫为重点的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防控工作，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下达“十三五”期间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四率”指标任务的通知》（豫林防〔2016〕

111号）要求，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防治，确保无公

害防治率达到 87%以上，成灾率控制在 3.8‰以下，努力实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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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不成灾，尽最大限度减少林业有害生物给我县生态环境造成损

失，严格执行林业有害生物检疫规定，产地检疫率达到 100%。

3．责任单位

全县 11个乡镇、3个街道和国有林场

4．时间安排

2017年全年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要把造林绿化、生态廊道建设工作

作为全年重要工作来抓，对照各自工作任务，成立领导小组，制

定工作方案。党政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的林业建设

负总责，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具体负责辖区内的林业建设工

作，要把工作细化到村，明确到人，确保各项任务目标圆满完成。

林业主管部门要搞好规划设计，科学指导，严管严查，保证各项

林业工作建设质量。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新闻媒体和林业部门要深入宣传开展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

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宣传各项造林工程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宣传绿化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事迹，充分调动社会

各界参与林业建设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引导、部门配合、社会

支持、群众参与”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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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标准，提升质量

造林绿化工作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实施。努力构建以

城市绿化为中心、廊道绿化为轴线、荒地绿化为屏障、村镇绿化

为节点的造林绿化新格局。一是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不准随意

降低工程标准，不予验收，将不予补助；二是严格苗木规格质量

标准，坚持“两证一签”苗木调用制度，选用优质壮苗，坚持以

乡土树种栽植为主，多树种多林种相结合，做到当天起苗当天栽

植；三是实行重点工程招投标制，由县纪检、监察、财政、审计

等部门监督工程招标、核查、资金拨付等工作环节；四是县林业

部门要搞好技术服务和工程指导，加强检查和监督，严把工程质

量关，确实提高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经济效益。

（四）落实政策，加大投入

积极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双轮

驱动，加大社会融资力度，吸引社会力量投入林业建设。县政府

将重点安排资金投入生态廊道和森林公园建设等大的绿化建设

项目，为全县造林绿化事业提供资金保障。同时，各乡镇、街道

办要严格把关、认真审核，确保将上级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对享

有林业补贴的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坚决杜绝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现

象的发生。各乡镇、街道，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县有关要求和 2017

年生态林业建设分解任务，不等不靠，积极筹措资金，加大投入

力度，严格政策落实，投入要服从任务、进度和质量，确保圆满

完成各项林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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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狠抓落实，严格奖惩

各乡镇、街道和各单位要严把时间节点，统筹安排，及时动

员，不失时机地开展造林绿化和项目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督

导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对造林绿化等专项督查和观摩评比活

动，进行总结验收，结果通报全县，表扬先进，鞭策落后，任务

完成情况将作为年终考核各乡镇、街道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在全

县林业建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乡镇或部门，将给予表彰和奖

励；对因领导不力，推进缓慢，没有按要求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乡镇或部门，实行行政问责，全县通报批评。

附件：1．中牟县 2017年林业生态建设任务分解表

2．中牟县 2017年生态廊道绿化工程建设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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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牟县 2017年林业生态建设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责任单位

建设总规模

合计
生态林营造

中幼林抚育
小计 生态片林

总计 18800 11000 11000 7800

黄店镇 1400 800 800 600

郑庵镇 1100 700 700 400

姚家镇 1400 800 800 600

刁家乡 1800 1100 1100 700

官渡镇 1700 1000 1000 700

大孟镇 1400 800 800 600

雁鸣湖镇 1500 900 900 600

万滩镇 1300 800 800 500

狼城岗镇 1700 1100 1100 600

刘集镇 900 600 600 300

韩寺镇 1400 700 700 700

青年路街道 400 200 200 200

东风路街道 400 200 200 200

广惠街街道 400 200 200 200

国有林场 2000 1100 11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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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牟县 2017年生态廊道绿化工程建设任务分解表
序号 廊 道 名 称

长度

（公里）

绿化宽度

（米）

面积

（亩）

计划总投资

（万元）

承建

单位
配合乡镇 时间要求

合计 69.12 8590.12 93134

小计 林业园林局 29.26

小计 27.76 947.27 16011

1 人文路（贾鲁河大桥北—新城大道） 1.2 两侧各30 107.95 1728

林业
园林局

刘集镇

除汽车园
区、水务局以
外，其他于2017
年 4月底前，完
成全部绿化苗
木栽植工作；6
月底前，完成全
部建设任务；
2017年 7月进
行工程检查验
收评比。

2 贾鲁河北路（紫寰路—广惠街） 0.645 两侧各30 58.02 928.8 广惠街街道

3 永盛路续建（人文路—万三路） 1.5 南侧60 135 2160
刘集镇

4 富贵七路（锦荣路—博慧南街） 2.922 北侧10
南侧15 109.52 1753.2

5 新城大道西段（人文路—三王村） 1.3 两侧各50 194.9 3120 广惠街街道、刘集镇

6 文汇路（豫兴大道—郑开大道） 2 东侧30 90 1440 刘集镇、大孟镇

7 九州路西段（人文路—屏华路） 0.9 两侧各10 26.99 432 刘集镇

8 紫寰路（文汇路—贾鲁河北路） 7.5 两侧各10 224.89 3600 刘集镇、大孟镇、
广惠街街道

9.1 牡丹一街（绿博大道北辅道—琼花路） 1.437 行道树 \ 57.48 刘集镇

9.2 富贵六路（紫寰路—广惠街） 1.131 行道树 \ 45.24 刘集镇、大孟镇

9.3 琼花路（人文路—广惠街） 3.811 行道树
中分带 \ 609.76 刘集镇

9.4 宝兴路（锦荣路—广惠街） 3.413 行道树 \ 136.52 刘集镇、大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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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廊 道 名 称
长度

（公里）
绿化宽度
（米）

面积
（亩）

计划总投资
（万元）

承建
单位

配合乡镇 时间要求

小计 1.5 112.45 1800

除汽车园区、水务
局以外，其他于 2017
年 4月底前，完成全部
绿化苗木栽植工作；6
月底前，完成全部建设
任务；2017年 7月进行
工程检查验收评比。

10 福林路生态廊道 1.5 单侧50 112.45 1800
林业

园林局 黄店镇

小计 6.46 317.4 3561

11 德惠街（郑民高速辅道—航海路） 3.01 两侧各20 138.8 1557

汽车园区

郑庵镇

12 中兴路（郑民高速辅道—轩城大道） 0.31 两侧各20 18.5 208

姚家镇13 景明街（泰和路—正中大道） 0.351
西侧10
东侧20

15.9 178

14 泰和路（建设路—景明街） 0.312 北侧20 9.4 106

15 人文路（陇海铁路—万洪公路） 1.765 两侧各20 106 1189
广惠街街道

16 万邦街（渠南路—万洪公路） 0.711 两侧各15 28.8 323

小计 33.4 7213 71762

17 贾鲁河西段（万三路—农科所桥） 8.9 2624 10512 水务局
广惠街街道、

青年路街道

18 贾鲁河东段（农科所桥—大王庄弯道） 24.5 4589 61250 水务局

青年路街道、

官渡镇、韩寺

镇、大孟镇


